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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辭任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0年11月26
日，本行監事會（「監事會」）收到姜戎先生提交的辭職報告，姜戎先生因內部崗位
調整之需要而辭任本行職工代表監事職務，該等辭任自辭職報告送達監事會時生
效。

姜戎先生已向本行確認，彼與監事會概無任何意見分歧，亦無有關彼辭任之事宜
須敦請本行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垂注。

姜戎先生在本行任職期間，勤勉盡責，為本行規範運作和穩健發展發揮了積極作
用。本行謹藉此機會對姜戎先生於任期內對本行作出之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仁康
董事長

中國，杭州
2020年11月26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沈仁康先生及徐仁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黃
志明先生、韋東良先生、高勤紅女士、胡天高先生、朱瑋明先生及樓婷女士；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童本立先生、袁放先生、戴德明先生、廖柏偉先生、鄭金都先
生、周志方先生及王國才先生。


